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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 

組團參加 2015 年韓國推廣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4年度國際觀光行銷推廣業務委託案」辦理。 

 

貳、目的 

去(103)年來臺國際旅客共 9,910,204 人次，其中韓國旅客為 527,684 人次，較前

(102)年(351,301 人次)增加 50.21%，成長幅度突破歷年新高。為延續韓國旅客來

臺熱潮，本活動運用赴韓國辦理推廣會之契機，號召國內觀光業界組團，共同

赴韓國行銷臺灣觀光，以加強臺韓雙方旅遊合作，促使更多韓國旅客來臺旅遊。 

 

參、推廣方式 

  一、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 

      ‧日期：4 月 24 日(五) 

      ‧地點：首爾市 

  二、舉辦 Road Show (暫定) 

      ‧日期：4 月 25 日(六) (暫定) 

      ‧地點：大田廣域市(暫定) 

三、舉辦 Road Show 

      ‧日期：4 月 26 日(日) 

      ‧地點：大邱廣域市 

四、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 

      ‧日期：4 月 27 日(一) 

      ‧地點：釜山廣域市 

 

肆、活動內容： 

  一、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 

     1.於首爾市區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並延伸至韓國第二大城-釜山廣域  

       市，邀請韓國Outbound旅行社、航空公司等業界代表及媒體記者與會，建構 

       雙方業者洽談平臺，以增加拓展業務、招徠旅客之機會。 

     2.宣傳台灣最新觀光促銷措施與旅遊產品等資訊，以利業者包裝販售臺灣旅遊 

       產品。 

     3.為協助各單位與韓國業者溝通，將於洽談會提供洽談桌及韓語翻譯人員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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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業者拓展業務。(請於報名系統勾選需求) 

  二、舉辦 Road Show 

      於大邱廣域市(及大田廣域市)舉辦 Road Show，以臺灣動靜態藝文表演展現文 

      化內涵，結合觀光魅力貼近當地民眾，提升臺灣觀光形象。 

  三、注意事項 

本團為推廣臺灣觀光之代表性團體，請團員務必詳閱、遵守「參展單位權利

義務規範事項」，行前依期限確實提供相關資料，活動期間隨時維護國家及所

屬單位企業形象，發揮團隊精神，相互支援照應，以發揮最大推廣效益。 

 

伍、代表團各項工作日程規劃： 

一、活動日期：104 年 4 月 23 日(四)至 4 月 28 日(二)共 6 天 

二、各項籌備事項日程表： 

日期 內容 

3 月 20 日(五) 報名截止 

3 月 25 日(三) 

│ 

3 月 27 日(五) 

機票、住宿費繳納期間 

(費用及匯款帳戶如說明「捌」) 

3 月 24 日(二) 
文宣品海運收貨 

(推廣文宣物品及運輸細節如說明「柒」) 

4 月上旬 組團會議(另行發文通知) 

三、預定推廣行程：(詳行程表) 

日期 內容 

4月 23日(四) 搭機前往首爾市 

4月 24日(五) 上午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 

4月 25日(六) 

搭車前往大田廣域市(暫定) 

舉辦大田廣域市 Road Show (暫定) 

下午搭車前往大邱廣域市 

4月 26日(日) 
上午舉辦大邱廣域市 Road Show 

下午搭車前往釜山廣域市 

4月 27日(一) 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 

4月 28日(二) 返回臺灣 

      ※本行程是否前往大田廣域市辦理Road Show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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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4年3月20日止。 

  二、報名方式： 

      1.請於台灣觀光協會網站(www.tva.org.tw)填寫「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 

        光協會組團參加2015年韓國推廣會報名表」。 

      2.各單位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報名表後，本會將以電子郵件寄送、「各項費用 

        繳納清單」，俟各報名單位以傳真繳回切結書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3.其他報名所需表格(1)委託運輸清單(2)切結書(3)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 

        事項表，請至本會網站下載使用。 

      4.因活動預算、場地及推廣會座位有限，每個參展單位報名人數以不超過2人 

        為限。若有必要超出人數者，須經組團單位同意。 

  三、取消報名/無故缺席之罰則： 

1.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事項」第七條第3點規定，參展  

  單位於出發前7日(含)無正當理由取消報名，並拒絕支付應負擔之相關手續 

  費用(含機票、住宿扣款等)，本會得報請觀光局暫停其參展1年。 

2.若報名後無故未確實出席相關推廣會、旅展等現場活動，或行為有辱國家 

  形象者，將列入紀錄，並報請觀光局予以懲處。 

  四、本會連絡人：黃業引秘書    電話：(02)2594-3261分機35。 

                                傳真：(02)2594-3265。 

                                信箱：yin@tva.org.tw 

 

柒、推廣文宣物品及運輸： 

  一、文宣運輸： 

      1.各參展單位之文宣摺頁、紀念贈品等推廣物資海運收件截止日為104年3月  

        24日，本次指定海運公司為綠威公司。敬請於台灣觀光協會網站  

        (www.tva.org.tw)下載委運清單，填妥回傳該公司，以便彙整辦理通關。 

        聯絡人：曾鴻成先生，電話：(02)2827-3052、傳真：(02)2827-3057                            

        手機：0919-382-525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文林北路280號6樓。 

        ※臺北縣市之參展單位可事先連絡綠威公司前往收件。 

      2.物品須以堅固完整之中小型紙箱裝妥，請勿用不牢固或太大紙箱，以免運 

        送過程破裂，或在推廣會現場參展單位代表難以拖動。並請於外箱註明單 

        位名稱、使用場次，以利分別運送至各會場。     

  二、文宣建議： 

      1.韓國民眾對於英語接受度不如韓語，若無韓語之相關文宣建議可使用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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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小扇子、筆等)代替，宣傳效果較好。 

      2.「臺灣觀光推廣會」建議各場次份數為各200 份、大邱廣域市(和大田廣域 

        市)Road Show建議份數各300 份。  

      3.各場次文宣品請務必分別裝箱，俾方便直接送抵不同地點。 

  三、注意事項： 

      1.請務必留意海運截止時間，將文宣品送至指定海運公司(綠威公司)事先處 

        理，勿於出發搭機時隨身攜帶，以免超重(超重費用請自行負擔)，且不得 

        攜帶任何違禁物、有著作權疑慮或與推廣活動無關之物品。        

      2.各國海關檢查時，有權視需要拆箱取樣，貨品有可能部份短少，但一般會 

        在合理數量內；若須上稅物品，應由託運單位全額負擔。 

        

捌、各項費用 

  一、住宿飯店： 

(一)、 104年4月23日及24日 

          ‧旅館名稱：首爾宜必思明洞酒店(Ibis Stlyes Ambassador) 

      ‧地 址：302, Samil-daero, Jung-gu, Seoul 100-861, South Korea 

          ‧單或雙人房/每晚(含早餐)：新臺幣4,500 元 

     

(二)、 104年4月25日 

          ‧旅館名稱：大邱王子大飯店(Prince Hotel) 

          ‧地 址：1824-2 Daemyeong 2-dong, Nam-gu, Daegu 705-817 

          ‧單人房/每晚(含早餐)：新臺幣2,900 元 

      ‧雙人房/每晚(含早餐)：新臺幣3,300 元 

 

(三)、104年4月26日及27日 

          ‧飯店名稱：釜山宜必思大使飯店(Ibis Ambassador Busan City Centre) 

          ‧地 址：777, Jungang-daero, Busanjin-gu, Busan 

          ‧單人房/每晚(含早餐)：新臺幣4,500 元 

      ‧雙人房/每晚(含早餐)：新臺幣5,000 元 

◎住宿款繳款方式： 

銀行：822 中國信託承德分行 

戶名：阡齊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帳戶：624-540-084-988 

 聯絡人：阡齊國際旅行社 許小姐 電話：(02)7732-1188 

         傳真：(02)2550-2108   信箱：nataliedodo@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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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機票： 

      1.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 

        (4月23日) 

        臺北(松山機場)→首爾(金浦機場)： CI 260 0920/1245 

        臺北(桃園機場)→首爾(仁川機場)： CI 160 0750/1115 

        (4月28日) 

        釜山(釜山機場)→臺北(桃園機場)： CI 189 1120/1300 

       *因飛機調度原因，中南部參加單位建議前往桃園機場搭乘，不便之處，敬   

        請原諒。 

      2.票價 

       *為因應航空公司稅金調漲，本團票價調整如下： 

         (1)「松山出發」團體經濟艙票價 (4月23日去、4月28日回)： 

            NT$ 9,200 元 (含稅) 

            「桃園出發」團體經濟艙票價 (4月23日去、4月28日回)： 

            NT$ 9,700 元 (含稅) 

         (2)FIT經濟艙票價(松山、桃園出發票價相同、於1個月內可更改使用日  

            期)： 

            NT$ 11,400 元 (含稅) 

         (3)商務艙票價 (松山、桃園出發票價相同、於3個月內可更改使用日期): 

            NT$ 16,400 元 (含稅) 

 *以上票價為預估含稅價格，若有差價則多退少補。 

   *敬請於備註欄註明「松山出發」或「桃園出發」，惟實際搭乘將視機位狀況調整，由本       

    會另行通知。 

 ◎機票款繳款方式： 

銀行：007 第一銀行南京東路分行 

戶名：華旅網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戶：143-101-079-59 

聯絡人：華旅網際旅行社 翁瑱芸小姐 電話：(02)2717-1013 分機 611 

*如需刷卡，請致電聯絡人確認相關作業。 

※因機位及旅館房間有限，參展單位收到報名確認函後，請於 104 年 3 月 

27 日前將款項匯入前述指定帳戶，若無則視同取消預約。 

 

玖、切結書、委運清單及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事項表請上台灣觀光協會網站

(www.tva.org.tw)下載。 

http://www.tv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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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本計畫未盡事宜，視實際狀況，因應彈性調整之。 


